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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法治

更多精彩、详细内容请登
录浙江移动网站查询。
www.zj.chinamobile.com

客户：请问现在在移动应用商场下载软件还

可以抽奖得话费是吗？

10086：您好！2010年5月1日-10月31日，

每下载一次MM应用（与世博会相关，包括软件、

游戏、主题），即可在MM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获得

一次手动抽奖机会，有机会抽中2、5、10元话费。

客户：如何在移动应用商场下载各类手机应用？

10086：您可通过WEB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进行操作：

1、WEB网站（www.mmarket.com）：无需注册，输入手机号码选择“立即获取短信

密码”后即可通过密码验证登录。也可以根据个人使用习惯设置固定登录密码。

2、手机客户端下载方式：

1）短信：发送MM到10658800，将收到WAPPush链接：http://wap.mmarket.

com，点击登录即可转到WAP页面下载；

2）移动梦网（wap.monternet.com）：MO新生活———移动应用商场；或直接通过手

机访问http://wap.mmarket.com；

3）移动应用商场网站：点击“下载手机客户端”，收到下载链接，点击直接下载。

客户：我如何知道是否有中奖？

10086：您好！在移动应用商场的网站专题页面中有提供自助查询；同时在手机客

户端中也可以直接查看活动专区中的“我的中奖记录”。

客户：中奖的话费如何领取呢？

10086：您好！话费将于中奖的次月直接充入获奖客户手机号码中。

其实对于这类案件到底该
怎么定性，法官们的看法也不
一致。

“这应该不属于不可抗
力，而更符合情势变更。”杭
州一位从事多年民商事审判工
作的法官认为。

2009 年 5 月 13 日起开始
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26
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
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
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
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
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
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
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
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
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
更或者解除。
这条司法解释被称为中国

合同法领域的“情势变更原
则”，出台于金融危机背景下
的该原则被认为是司法机关积
极应对金融危机的重大举措。
该原则的法律效力通常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重新协商，又
称“再交涉义务”，即一方当

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
容重新协商；二是诉请人民法
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解除合
同。变更合同就是在原合同的
基础上，仅就合同不公平之处
予以变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
趋于平衡，如增减给付、延期
或分期履行、变更标的物等。
不过有的法官提到，“情

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有严格条
件，必须确认新“国十条”施
行后再按原合同履行是否会导
致合同当事人之间显失公平。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
为，房产新政属于可预见的商
业风险。因为房产新政打击的
是投机性购房，在房市如此疯
狂的背景下，国家出台政策进
行调控应该是可预见的。
一位最近刚刚审理过此类

房产纠纷案件的法官说，这类
案件目前很敏感，日后还会
多起来，因此第一起案件会
有示范效果。她个人认为这
类案子多少会有房产新政的
影子，但还是要具体案子具
体分析，不能一概以“不可
抗力”或“情势变更”去判
定。她估计相关审判指导意
见可能会在近期出台。

此类可疑交易中，让股民啧啧称奇的不仅

仅是资金的“先知先觉”提前买入，而是资金往

往采取类似于导弹“精确打击”的方式进

入———大多在停牌公告当天或者前两天大举

买入。

一个“精确打击”的案例我们可以解释为

巧合，但要把众多“精确打击”的案例都解释成

巧合，在概率上无法通过，从道理上也过于违

反常识。

内幕信息泄露和内幕交易监管在证券市

场一直是个难题。满心疑惑的公众和媒体无

权去调查取证，多数情况下也只能提出质疑，

然后“到此结束”。

显然，如果不出内部纠纷，内幕交易获利

的双方都不会主动举证彼此。那么，监管机构

是否愿意主动花大力气查处，就成为了破解难

题的关键。查处时证据难找可以理解，但如果

因为难找就不找，长此以往的结果则是一些违

法行为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躲躲藏藏，渐渐

变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肆无忌惮了。

内幕交易如果不严肃查

处，对股民、对股市乃至于对

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都将非

常恶劣。

影响股民的投资理念。

我们始终提倡“价值投资”，

希望股民能少一点投机行

为，多关注上市公司的基本

面和内在价值，从公司的长

期发展中分享红利。但是，可

疑交易的屡屡出现，对股民

的投资理念冲击巨大，导致不少股民把重点放

在了炒“消息股”上，寄希望于提前获得“内幕

信息”而暴富。

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信用是金融市

场的基石。我们是提倡投资还是“投机”，我们

的股民是股东还是“赌徒”，都与市场信用程度

直接相关。如果不严肃查处，几起内幕交易事

件就会极大削弱市场信用，影响非常恶劣。

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证券市场本可

以通过市场再分配，让投资者享有更多上市公

司发展红利，从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内幕交

易的出现，使一些大资金掠夺了本该属于小散

户分享发展红利的机会，从而影响了内需的拉

动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内幕交易猛于虎！既然打击内幕交易已经

标准清晰，有法可依。那么，下一步的难点就集

中在执行力上了。希望有关部门狠下决心，对

可疑交易进行清查，还清白者以清白，还违法

者以颜色，还投资者以信心！

■《人民日报》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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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十条”满月“悔约”诉讼纷至
争议焦点：房产新政属不可抗力、情势变更还是商业风险？

【财经事件】为严打证券市场违法行为，5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

发布规定，明确了股市内幕交易的立案追诉标准。但是，这一规定发布仅一天，宏达股份

就出现了非常可疑的交易情况，在停牌公告发布前，成交量放大近3倍。

打击股市内幕交易须强化执行力

上期《财经法治》（本报5月12日5版），我们关注

了新“国十条”出台后楼市发生的微妙变化。当时，诸多纠

纷还藏于民间。半月过去，新“国十条”的影响力已经广泛

地反映到诉讼中来———杭州、宁波、温州等炒房热门地

区的法院先后受理了与新政有关的房屋买卖纠纷案。

从已经开庭审理的此类案件来看，新政背景下的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集中于一个问题：房产新政到底属

于不可抗力、情势变更抑或商业风险？记者调查得知，

目前尚无一案下判，法官们对此的观点也不尽一致。

解除合同，返还定金，这
是“悔约”买主的一致诉求。
而他们用以支持自己诉求的
依据是《合同法》第 117 条：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
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
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可抗
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
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5 月 21 日，苍南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了吴先生的房屋
买卖纠纷案。庭审争议集中
在两点上：一、房产新政是否
影响合同的履行；二、合同是
否应该解除。

庭上，吴先生说，自己当
初买杭州的房子是为了子女
在杭州求学所需，不按揭根本
支付不起 82 万余元的房款。
他和代理律师坚持认为，房产
新政属于《合同法》第 117 条
所规定的“不可抗力”，法院应
该判决解除合同，并判令卖方
返还定金10万元。

宁波的费先生在诉状中
也表示，国家政策的变化是
他所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
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属于
不可抗力。因不可抗力导致
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合同

依法可以解除。
但对于吴先生的说法，陈

女士并不认同。她说，就算吴
先生不能一次性支付房款又
贷不出款，只要以她的名义继
续支付按揭，合同还是可以继
续履行的。所以她觉得，这场
官司无关房产新政，而是吴先
生假新政之名行违约之实。

被调控还是想反悔？

法官意见也不统一

■本报首席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汪美芬 谢保华 翟建超

买方纷纷起诉
要求“悔约”

吴先生是苍南县龙港人。今年 4
月 16 日，吴先生从老乡陈女士手上买
了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东方郡的一套公
寓。房子转让总价为 92.7 万余元。因
该公寓房还未交付，无法办理产权登
记，双方当时签订了一份《商品房转让
定金协议书》，约定协议当天买方支付
定金 10 万元；在 4月 30 日之前，双方
再立契，立契当日买方付清剩余房款，
卖方办好产权交付手续。
陈女士此前买下该套公寓时也是

按揭的，在同一个小区，她还有多套房
产。为此，双方还约定，买方应按照实
际金额支付卖方已付的按揭，以后的
按揭也要按期支付。

4 月 17 日，新“国十条”出台。其
中“对不能提供 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
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
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的规定，让吴
先生感觉不妙，他不想再签这个买房
合同了。

在与陈女士直接交涉无果后，吴
先生委托律师起诉到苍南县人民法
院，要求法院判令陈女士返还购房定
金 10 万元。

无独有偶，此后，宁波的费先生、
奉化的林先生等买主也起诉到法院，
要求“悔约”。细数他们的“悔约”原
因，有的是因为贷款利率提高，有的
是因为无法办理按揭，都与新“国十
条”有关。


